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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受查核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以下簡稱中華顧問） 

貳、 依據 

本次查核係為年度例行性檢查，並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及本部 109 年 9 月訂定
「交通部主管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109 年度查核計畫」

據以執行。 

參、 查核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09 年 11 月 19 日 

二、地點：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主事務所地址 

          （台北市 10637 辛亥路二段 185 號 28 樓） 

肆、 查核小組成員及分工 

一、領隊：技監室夏技監明勝 

二、成員：技監室江技正員明益（負責業務部分）、總務司岳
專員海瑛（負責不動產部分）、會計處劉科員懿萱

（負責會計財務部分）、人事處王科員蕙蘭（負責

人事部分）、法規委員會陳研究員贊文（負責章程
及法規部分）。 

伍、 查核範圍 

本次檢查範圍係以業務、不動產、會計財務、人事及章

程法規等 5 大類進行查核。 

陸、受查核財團法人概況 

中華顧問於民國 58 年由交通部等政府機構及學術團體
捐助，經交通部民國 58 年 12 月 17 日核准成立。 

中華顧問屬於交通部工程類財團法人，該工程司自成立

以來積極參加國內外各項公共工程建設，提供規劃、設計、
監造及專案管理等技術顧問服務，以發揮我國專門人才之技

術知識，促進交通建設，改進工程技術，提昇科技發展，協

助國內外之經濟發展為目的。惟為遵照政府「工程技術顧問
公司管理條例」規定，於民國 96年 5月 1日轉投資成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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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並由世曦公司概括繼受中

華顧問原有之工程顧問業務與業績，中華顧問則專注於研發
及培育工程專業人才等公益使命業務。 

中華顧問之捐助財產基金計新臺幣 85 萬元，係分由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已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本部、郵
政總局(現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電信總局(電信事業管

理部分已改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台北市政府工務局等

各捐助 10 萬元，民用航空局、台灣鐵路管理局、公路總局、

基隆港務局、高雄港務局(現分別為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及高雄分公司)、內政部營建署及中國工程師學會等各捐助

5 萬元，並於成立時將受捐助金額全數轉入設立財產基金。
成立迄今，設立財產基金從未使用，政府亦無再挹注資金。 

依中華顧問捐助章程規定，目前設置 15 位董事(包含交

通部 8 人，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1 人，內政部營建署 1 人，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1 人，工程、科技界人士 3 人，民間代表

中工會 1 人)，2 位監察人(民間代表及交通部指派各 1 人)。

董事會之董事互推 1 人為董事長，對外代表該工程司與綜理
董事會一切事務。該工程司於 106 年 8 月起組織調整，除設

置執行長、稽核及諮詢委員會外，另設置綜合業務組、財會

組、智慧運輸技術中心及設施管理研發中心，現況員工共計
44 人。 

柒、查核結果 

本次查核結果大致符合規定，仍有以下意見及建議事項
（詳請參見附件查核表）： 

一、業務部分 

整體而言，本年度業務部分大致符合相關規定。 
二、不動產部分 

目前運作尚屬正常；日後倘有不動產購買、處分或

設定負擔情形，請依「交通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管理及監督要點」及貴工程司捐助章程相關規定辦理。 

按本部 108年 5月 24日修訂之「交通部主管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管理及監督要點」第 3點規定略以，本
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訂定各類財產(不動產、

動產、有價證券、權利)管理規範及應訂定事項，爰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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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工程司依上開規定修正其「財產管理辦法」(108 年

3月 28 日修訂)，或另訂定不動產管理規範。 

三、會計財務部分 

該工程司會計業務部分經查目前運作尚屬正常，

請賡續依相關規定辦理。 

四、人事部分 

請該工程司賡續依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五、章程及法規部分 

有關中華顧問工程司捐助章程第 21條第 1項各款

次所列事項，與財團法人法第 45條第 2項規定有間一

節，宜請該工程司依據本部 108 年 12 月 19 日交技字
第 1080037505 號函暨 108 年 12 月 23 日交法字第

1085017255 號函(尤指該函說明三、(三)部分)所示原

則妥處。 

捌、總評及改進意見 

   本年度中華顧問整體運作尚屬正常，無違失事項，請中

華顧問賡續依相關規定辦理，至於查核結果所列意見及建議
事項，請中華顧問檢討參辦，並於文到 1 個月內將辦理情形

報部備查。 

玖、附件 

(如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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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主管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109年度查核表 

（業務部分） 

 檢查日期：109 年 11月 19 日 
項次 檢查項目 自評結果 查核結果 

1.  分事務所之設立是否經交通部

核准？(財#6) 

本工程司無設立分事務所。 無此類情事。 

2.  捐助財產及其現金，是否符合交

通部所訂最低總額(3,000 萬元)

及現金總額比率(非均以現金捐

助者為 1,000萬元，否則為 3,000

萬元)？(財#9-2、捐#)(※財團

法人法施行前設立者，填「不適

用」) 

本工程司係於財團法人法施行

前設立，不適用。 

無此類情事。 

3.  所辦理業務是否以從事公益為

目的並符合捐助章程之設立宗

旨及業務項目？(財#11-1-1、

11-1-7、30-1-1~3)  

本工程司業務均符合設立宗旨

及秉持公益法人使命。實施內

容可分為「技術研發與服務」與

「人才培育」兩部分。 

一、技術研發與服務方面: 

1. 推動智慧交通運輸發展：

為有效解決偏遠地區運

輸服務之供需稀缺的問

題，本工程司持續精進偏

鄉服務移動平台，藉由運

用新技術來規劃與改善

運輸服務模式，以期偏鄉

運輸能獲得「行」的改善。

另以身心障礙或有長照

需求民眾為服務對象，打

造健康照護運輸服務平

台，提升照護運輸車隊之

服務效率，促進國內無障

礙運輸及長照移動服務

生態系之健全發展。 

2. 精進交通設施維護管

理：，本工程司配合國內

橋梁管理需求，開發橋梁

鋼纜的相關檢測技術，建

立檢測作業流程。另配合

該工程司業務項目

與設立目的經核相

符。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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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辦理縣市政府橋

梁作業評鑑，協助縣市政

府橋梁管理機關尋找橋

梁劣化的原因。及應用

「無線感測設備與通訊

模組」等技術，實際安裝

「金門大橋」及「台 61 線

苗栗及彰化路段兩座脊

背橋」進行測試與驗證，

並進行橋梁狀況即時監

測。 

3. 綜合性技術與服務：本

年度持續辦理「公路景

觀設計規範教育訓練」

講習相關課程。 

二、人才培育方面: 

1. 舉辦「台 9 線南迴公路改

善工程技術論壇」，與會人

數達 255人。 

2. 辦理大學院校交通工程建

設參訪活動五個梯次，共

計 240人。 

3. 辦理 8 場對外開放教育訓

練與講座。 

4. 參 與 經 濟 部 的 「 DIGI+ 

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

躍升計畫」，申請 20 個研

習生員額，與合作廠商共

組業師團隊，規劃 6 個可

培育跨域數位人才的專題

計畫。 

5. 執行科技部「109年度重點

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

計畫」，培訓 5名博士級產

業訓儲菁英。 

6. 協助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辦

理「公路橋梁檢測人員培

訓課程」，於 109年分別於

北部辦理場次 3 初訓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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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回訓課程。也針對其

需求，辦理「VR 技術輔助

公路橋梁檢測人員培訓及

教材研計畫」。  

4.  是否依規定時限內，向法院辦妥

法人登記(15日)，並將法人登記

證書影本送本部備查(15 日)？

(財#12-2) 

甲、 最近一次變更經台北地方

法院 109 年 6 月 22 日 109

法登他字第 1438號准予變

更登記。 

乙、 本工程司於 109 年 7 月 1

日華顧字第 1090000503號

函送登記證書影本，鈞部

於 109 年 7 月 8 日交技字

第 1090019252號函同意備

查。 

符合規定。 

5.  是否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

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

變更之登記？(財#12-3) 

無此情形。 無此類情事。 

6.  董事、監察人、執行長與該等職

務之人執行職務時，有利益衝突

者，是否自行迴避？(財#15-1) 

無此情形。 無此類情事。 

7.  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

職務之人或代表政府或公股出

任董事、監察人有應自行迴避之

情事時，是否依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規定辦理通知？ 

無此情形，且依鈞部 108年查

核之書面審查意見對於部分部

派董事具教職或公股事業機構

主管隨時留意並提醒。 

無此類情事。 

8.  董事、監察人、執行長與該等職

務之人是否有假借職務上之權

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

係人之利益？(財#16) 

無此情形。 無此類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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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是否以捐助財產孳息及設立登

記後之各項所得，辦理符合設立

目的及章程所定之業務？(財

#18) 

一、本工程司以捐助財產孳息

及設立登記後之各項所得

辦理各項業務。 

二、本工程司協助政府推動各

項施政措施，積極投入研

究發展整合型運輸服務，

以提供民眾交通服務化為

重點目標，在交通安全、公

共運輸、交通控制與設施

維護管理等領域，進行智

慧化與服務化的研發與育

成，除積極從事各項政策

協作外，本工程司並提供

多項公益服務，業務均符

合捐助章程成立目的，確

實落實其設立宗旨:「發揮

我國專門人才之技術知

識，促進交通建設，改進工

程技術，提昇科技發展，協

助國內外之經濟發展為目

的。」 

經查符合設立目的

及章程所定之業

務。 

10.  是否有為保證人、公司無限責任

股東、有限合夥之普通合夥人或

合夥事業之合夥人之情事？(財

#20-1~2) 

無此情形。 無此類情事。 

11.  獎助或捐贈是否以捐助章程業

務項目為限，並符合普遍性及公

平性原則？(財#21-1) 

本工程司除獎助業務相關學協

會辦理研討會等活動，另提供

勵志獎學金予國內各大專院校

相關科系之經濟困難而努力向

學之學生，以普遍性及公平性

辦理獎助，且均為捐助章程項

目範圍內。 

符合規定。 

12.  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所為之

獎助或捐贈金額是否符合規

定？(除有例外，不得超過當年

度支出 10%)(財#21-2) 

本工程司獎助或捐贈金額中最

高者為勵志獎學金，獎助經濟

弱勢學子每位新台幣三萬元，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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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作計畫是否於每年 7 月 15 日

前提經董事會同意，報請交通部

備查？(財#55-1-1、監#6-1) 

一、110 年業務計畫書提送本

工程司 109 年 7 月 9 日第

17 屆董事會第 8 次會議通

過。 

二、109 年 7 月 14 日華顧字第

1090000544 號函提送鈞

部。 

三、奉鈞部 109年 8月 18日交

會字第 10950098282 號函

已予備查。 

 

符合規定。 

14.  是否因應社會需求規劃工作計

畫？ 

本工程司秉持「公益法人」價

值，根據現今社會交通運輸需

求，以協助交通施政，引入新科

技，並與產、官、學、研合作一

同推廣為目標，擬定業務計畫

書方向，如本工程司承接交通

部科技顧問室委託，進行北宜

廊道車流及旅行時間預測模

擬。同時，為協助交通部降低交

通事故傷亡人數，因此研擬評

估台灣道路安全，並提出相關

報告給予交通部科技顧問室參

考。109年也根據「協助交通施

政」原則，承接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公路橋梁維護管理訓練講

習計畫」，以協助改善台灣橋梁

檢測人員稀缺問題。就人才培

育業務方面，本工程司也因應

數位時代的風潮，承接經濟部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

畫」，以提供在校學子一個跨域

數位研習場域與機會。並因應

高階人才就業不易，而承接科

技部「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

與就業計畫」，以輔導高階人才

順利就業。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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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業務計畫是否目標明確，可轉換

為具體可行之方案內容？ 

本工程司業務計畫皆有明確目

標與預期效益，且皆可轉換為

具體可行之方案，如本工程司

自行研發、規劃，打造「多元服

務移動平台」，將落實於偏鄉地

區計畫中。又如，本工程司與中

興大學土木系共同合作開發的

「無線動態應變監測技術於橋

梁結構健康監測之應用」，也將

應用在相關橋梁監測作業上。 

符合規定。 

16.  是否訂有中長期計畫？ 本工程司 2018-2022 年研發業

務規劃業經本工程司 107 年 6

月 15 日第 17 屆第 3 次臨時董

事會通過。109（2020）年持續

執行。執行過程中，也審時度勢

進行必要調整，並就下一個中

長期計畫預為籌劃。 

符合規定。 

17.  年度各項技研計畫是否依循內

部採購作業規定？(本部 108 年

10 月 3 日交稽字第 1085012104

號函)  

本工程司各項研發計畫均依照

內部採購作業規定執行辦理。 

無此類情事。 

18.  工作成果(報告)是否於每年 3月

31日前，提經董事會同意，並送

全體監察人分別查核(須提出監

察報告書)後，報請交通部備

查？(財#55-1-2、監#8-1)  

一、本工程司 108 年業務報告

提 109年 3月 27日本工程

司第 17屆董事會第 7次會

議通過。 

二、109 年 3 月 30 日華顧字第

1090000207 號函提送鈞

部，鈞部 109 年 5 月 8 日

交會字第 10950054902 號

函備查。 

符合規定。 

19.  是否依據「交通業務全國性財團

法人之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

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編制

工作計畫、工作成果(報告)？

(工#) 

110 年度業務計畫及 108 年度

業務報告皆依「交通業務全國

性財團法人之工作計畫經費預

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

法」編製。 

符合規定。 

20.  工作計畫、工作成果(報告)、接

受補助、捐贈及支付獎助、捐贈

名單清冊是否依規定辦理資訊

公開？(財#25-3) 

本工程司業務計畫及工作報告

依規定辦理資訊公開於本司網

站 www.ceci.org.tw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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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董事會是否如期並依規定辦理

改選？(財#45-2-5) 

一、本工程司第 17屆董事會於

106 年 12 月 28 日改選成

立。 

二、本工程司以 107 年 1 月 4

日華顧字第 1070000008號

函提報，鈞部於 107年 1月

18日交技字第 1075000668

號函核准。 

符合規定。 

22.  董事長之職權及產生方式？是

否需報行政院同意? 

甲、 本工程司捐助章程第六條

載明:董事會之董事互推

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

外代表本工程司與綜理董

事會一切事務。 

乙、 本工程司董事長產生係鈞

部陳報行政院同意。 

符合規定。 

23.  捐助章程是否有載明執行首長

之任用方式、任期及職權？是否

需報行政院同意? 

甲、 本司捐助章程第十條: 本

工程司業務部門設執行長

一人，襄助董事長辦理各

項業務。執行長由董事長

提名經董事會通過後聘任

之。業務部門之組織規程

另訂之。「組織規程」第九

條:其任期與該董事長同。 

乙、 本工程司執行長任用係由

鈞部陳報行政院同意。 

符合規定。 

24.  董事補選是否依規定辦理？(財

#45-2-5)  

本工程司董事補選皆依照規定

辦理。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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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是否由董事長召集董事會議，每

半年至少開會 1次？(財#43-2)  

一、本工程司每半年依規定至

少召開一次會議。 

二、108 年 11 月至 109 年 9 月

止計召開 5次董事會會議，

由董事長召集。分別為: 

1.108 年 11 月 15 日 召開第

17 屆董事會第 7 次臨時會

議。 

2.108 年 12 月 19 日召開第

17屆董事會第 6次會議。 

3.109 年 3 月 5 日召開第 17

屆董事會第 8次臨時會議。 

4.109年 3月 27日召開第 17

屆董事會第 7次會議。 

5.109 年 7 月 9 日召開第 17

屆董事會第 8次會議。 

符合規定。 

26.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議，不能

出席者，除捐助章程另有反對之

規定外，是否均以書面委託其他

董事代理出席，且代理出席之董

事僅受 1人委託，受託人數未逾

董事總人數 1/3？(財#43-2~3)  

一、本工程司 108 年 11 月至

109 年 9 月止召開董事會

計 5次，不克出席者，均依

規定以委託書請其他董事

代理出席。 

二、代理出席董事，均僅接受 1

人委託。 

三、受託人數均未逾董事總人

數三分之一。 

符合規定。 

27.  董事會議於境外舉行時，是否經

交通部核准？(財#43-4)  

無此情形。 無此類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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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董事會議之董事出席人數及決

議方式，是否依規定辦理？(財

#45-1~2)  

一、本工程司 108 年 11 月至

109年 9月止召開董事會 5

次，董事出席人數如下： 

1. 108年 11月 15日第 17屆

第 7次臨時會議，出席：

13人 

2. 108年 12月 19日第 17屆

第 6次會議，出席：13人 

3. 109年 3月 5日第 17屆第

8 次臨時會議，出席：10

人 

4. 109 年 3 月 27 日第 17 屆

第 7次會議，出席：10人 

5. 109年 7月 9日第 17屆第

8次會議，出席：12人 

董事會議決議方式均依照財團

法人法第 45條普通決議及特別

決議之規定。 

符合規定。 

29.  董事會之決議涉及重要事項及

財團法人合併議案，是否於會議

10日前，將議程通知全體董事及

交通部，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財#45-3)  

一、本工程司董事會召開均於

會議 10日前將議程通知全

體董事及鈞部，且無違反

規定以臨時動議方式提

出。 

二、歷次開會及發文時間分別

為: 

1.108 年 11 月 15 日 召開第

17 屆董事會第 7 次臨時會

議。 (108.11.5 華顧字第

1080000987號) 

2.108 年 12 月 19 日召開第

17 屆董事會第 6 次會議。

(108.12.6 華 顧 字 第

1080001087號) 

3.109 年 3 月 5 日召開第 17

屆董事會第 8 次臨時會議。

(109.2.21 華 顧 字 第

1090000114號) 

4.109年 3月 27日召開第 17

屆董事會第 7 次會議。

(109.3.16 華 顧 字 第

1090000172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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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9 年 7 月 9 日召開第 17

屆董事會第 8 次會議。

(109.6.22 華 顧 字 第

1090000471號) 

30.  董事長未依規定召集董事會議

時，董事會議之召集是否依規定

辦理？(財#45-4)  

無此情形。 無此類情事。 

31.  處分捐助財產取得之對價或所

得，是否於 1年內移轉為財團法

人捐助財產之一部，並應於轉帳

之日起 30日內為變更登記？(監

#4) 

無此情形。 無此類情事。 

32.  是否於每年 3 月 31 日前提出年

度目標，並於年度終了辦理該年

度之績效評估？  

本工程司於 109年 3月 24日華

顧字第 1090000186號函向鈞部

提報本工程司 108 年績效評估

指標。 

符合規定。 

33.  是否依工作計畫執行，並達成年

度目標？ 

甲、 本工程司運作均依業務計

畫執行。 

乙、 鈞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 108 年績效評估結果

中，本工程司在人力管理

及業務計畫等面向皆有百

分之百達成率，惟服務業

務 收 入 目 標 達 成 率 為

75.56%，本工程司已積極

檢討業務拓展方案且依業

務發展及營運績效覈實編

列 110年預算。 

符合規定。 

34.  前次查核建議事項之改善執行

情形是否依限報部，並均已改

善？ 

本工程司於 108 年 11 月 27 日

接獲鈞部實地查核報告後，依

期限(一個月內)於 108年 12月

5 日華顧字第 1080001056 號將

辦理情形陳報鈞部備查。 

符合規定。 

35.  轉投資事業是否依照規定程序

報核？ 

本工程司今年度無新增轉投資

事業。 

無此類情事。 

36.  其他有關事項。 無 無此類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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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總評及改進意見。 本工程司協助政府推動各項施

政措施，積極投入研究發展整

合型運輸服務，以提供民眾交

通服務化為重點目標，運作均

符合捐助章程成立目的及所擔

負之公益使命，未來仍恪遵財

團法人法及相關規定，參照交

通施政及業務發展需要持續推

動各項業務。 

整體而言，本年度

業務部分大致符合

相關規定。 

財團法人填表人員：陳燕梅/謝康平                           查核人員：江明益 

註：財#24-1指財團法人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財#24-2~3指財團法人法第 24條第 2項至

第 3 項規定規定、監#指交通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管理及監督要點、誠#指交通

業務全國性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捐#指交通業務全國性財團法人設立捐助

財產最低總額及現金總額比率規定、工#指交通業務全國性財團法人之工作計畫經費預

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其餘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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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主管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109年度查核表 

（不動產部分） 

 填表日期：109 年 11月 19 日 
項次 檢查項目 自評結果 查核結果 

1  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是否經董

事會特別決議通過，並報交通部許

可?(財#45) 

本工程司無不動產之處分或設

定負擔。 

無此類情事。 

2  是否訂定不動產管理規範，並經董

事會通過後，報交通部核定？(監

#3-1) 

一、本工程司不動產管理規範，
經本工程司第 17 屆董事會
第 4次會議通過。 

二、以 108 年 4 月 12 日華顧字
第 1080000271 號函報鈞部
核定，108年 4月 24日交技
字第 1080010960 號函同意
備查。 

按本部 108年 5

月 24日修訂之

「交通部主管

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管理及

監督要點」第 3

點規定略以，

本部主管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

人，應訂定各

類財產(不動

產、動產、有

價證券、權利)

管理規範及應

訂定事項，爰

請該工程司依

上開規定修正

其「財產管理

辦法」(108年

3月 28日修

訂)，或另訂定

不動產管理規

範。 

3  不動產管理規範是否包含購置、處

分、設定負擔或出租，以及購置應

提出不動產購置計畫書及經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評估報告書等規範內

容？(監#3-2-1) 

購置、處分、設定負擔或出租，

以及購置應提出不動產購置計

畫書及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評

估報告書等規範內容係定於第

一章，第三點，甲類。 

符合規定。 

4  是否依所訂不動產管理規範執行？ 本工程司均依不動產管理規範

執行。 

符合規定。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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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動產是否造冊列管，並即時更新

管理情形？(監#3-3) 

本工程司造冊列管所屬土地及

建物，並隨時更新不動產使用明

細。 

符合規定。 

6  是否達成年度目標(例如：被占用不

動產之處理)? 

本工程司資產出租年度目標達

成率訂為 90%，109 年度全數出

租，已達成年度目標。 

符合規定。 

7  前次查核建議事項之改善執行情形

是否依限報部，並均已改善？ 

本工程司於 108年 11月 27日接

獲鈞部實地查核報告後，依期限

(一個月內)於 108 年 12 月 5 日

華顧字第 1080001056 號將辦理

情形陳報鈞部備查。 

無此類情事。 

8  其他有關事項。 無 無此類情事。 

9  總評及改進意見。 不動產之管理均依循不動產管

理規範執行，符合相關規定。 

目前運作尚屬

正常；日後倘

有不動產購

買、處分或設

定負擔情形，

請依「交通部

主管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管

理及監督要

點」及貴工程

司捐助章程相

關規定辦理。 

財團法人填表人員：謝康平                         查核人員：岳海瑛 

註：請參考查核表（業務部分）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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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主管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109年度查核表 

（會計財務部分） 
填表日期：109 年 11月 19 日 

項

次 
檢查項目 自評結果 查核結果 

1  是否依規定將全部捐助財產移

轉財團法人所有？(財#11-1-

5) 

本工程司捐助財產明
細均列於捐助章
程並報部核備。 

本工程司捐助財產存
放於中華郵政定

期儲蓄存款，戶
名：財團法人中華
顧問工程司。(實
地查核時提供定
存單) 

該工程司捐助財產依規定向

臺北地方法院辦理法人登

記，其捐助財產皆以法人名

義定存於台北大安郵局。 

2  是否有以通謀、詐欺或其他不

正當手段，將財產移轉或運用

於捐助人或其關係人，或由捐

助人或其關係人擔任負責人、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

事業？(財#14-1) 

無此情形。  

3  財產之保管及運用，是否以法

人名義為之？(財#19-1) 

是。 該工程司財產皆已列帳控

管，現金分別儲存於臺灣銀

行、兆豐銀行、華南銀行及郵

局等；另購買短期票券、基金

及特別股等。 

4  是否已訂定有價證券投資管理

規範？(監#3-2-2) 

是，針對財產之運用

方法已依財團法人法

及相關授權規定訂定

「資金運用及風險管

控作業辦法」。 

該工程司業已訂定「資金運

用及風險管控作業辦法」，本

部並於 108年 4月 24日交技

字第 1080010960 號函同意

備查。 

5  財產之運用方法(如有價證券

投資)是否依財團法人法及相

關授權規定辦理？ (財 #19-

3~5、監#3) 

是，針對財產之運用

方法已依財團法人法

及相關授權規定訂定

「資金運用及風險管

控作業辦法」，並依該

辦法執行。 

該工程司之財產運用，尚無

不符財團法人法及相關規

定。 

6  對其捐助財產、孳息及其他各

項所得，有無分配賸餘之行

為？(財#22-1) 

無此情形。 該工程司無分配賸餘之情

形。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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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檢查項目 自評結果 查核結果 

7  是否依「交通業務全國性財團

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建立會計制度，並報交通

部核定？且該會計制度已採曆

年制及權責發生制？(財#24-

1、61-1) 

本工程司原會計制度
依捐助章程第 15
條規定，採權責發
生制及曆年制。 

107年度已修改本工
程司之會計制度
並於107年6月1日
華 顧 字 第
1070000445 號 函

報部，鈞部於107
年6月12日交會字
第 1071004071 號
函回覆同意備查。 

因應財團法人法規定
再次於 108年 6月
19 日 華 顧 字 第
1080000518 號 函
報鈞部核定，鈞部
於 108年 6月 27日

交 會 字 第
1080018642 號 函
核定。 

該工程司會計制度業採曆年

制及權責發生制，經本部

108年 6月 27日交會字第

1080018642號函核定。 

8  是否確實依前項會計制度及規

定執行(如各項收支憑證之審

核及保存、會計簿籍之登記及

帳冊之保管等)？ 

是，本工程司會計帳

冊及憑證，相關經費

收支已記載於帳簿，

並保存收支之原始憑

證，以供查核。 

經抽查該工程司 109 年 9 及

10月份會計帳冊，相關經費

收支已記載於帳簿，並保存

收支之原始憑證。 

9  是否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報交通部核定？(財#61-1) 

一、內部已建立內部

控制及稽核制度。

108月 1 

0 月 9 日華顧字第

1080000882號函報鈞

部 

二、本工程司依 108

年 10月 29日交技

字第 1080200979

號函意見修正辦

理，後續再次於

108年 11月 20日

華 顧 字 第

1080001028 號函

該工程司「內部控制制度-管

理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制

度」，經本部於 109年 1月 8

日交技字第 1080039328 號

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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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檢查項目 自評結果 查核結果 

報鈞部核定，鈞部

於 108年 11月 27

日 交 技 字 第

1080035326 號函

核定。 

三、因應財團法人法

規定將修訂後之

「內部控制制度-

管理控制制度」及

「內部稽核制度」

於 108年 12月 25

日 華 顧 字 第

1080001133 號函

報鈞部核定，鈞部

於 109年 1月 8日

交 技 字 第

1080039328 號函

回覆原則同意。 

10  是否確實依前項所建立之內部

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 

是，皆依前項所建之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實施，且每年辦理內

部稽核。 

符合規定。 

11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

入總額已達 1 億元以上者，是

否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財

#24-2~3) 

本工程司誠信經營規

範業於 108 年 11 月

15 日經第 17 屆董事

會第 7 次臨時會議決

議修正後通過，並於

108 年 11 月 26 日華

顧字第 1080001047

號函提送鈞部知悉。 

該工程司誠信經營規範於

108年 11月 15日第 17屆董

事會第 7 次臨時會議核議通

過，並於 108 年 11 月 26 日

華顧字第 1080001047 號函

提送本部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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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檢查項目 自評結果 查核結果 

12  預算是否於每年 7月 15日前提

經董事會同意，報請交通部備

查？(財#55-1-1、監#6-1) 

本工程司預算書經
109年7月9日第17
屆董事會第8次會
議同意後，於109
年7月14日以華顧
字 第 1090000544
號函報鈞部。 

鈞部109年8月18日交
會 字 第

10950098282號函
回覆，同意備查。 

一、查該工程司 110 年度預

算書於 109年 7月 14日

函報本部，經本部 109

年 8 月 18 日交會字第

10950098282 號函同意

備查。 

二、該工程司 110 年度預算

書報送，尚符合本部主

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管理及監督要點第 6 點

規定時限(每年 7 月 15

日前)。 

13  編列預算時是否秉持零基預算

精神，檢討各項工作計畫或方

針及優先順序？辦理政策宣

導，是否確實依預算法第 62條

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規定辦

理？(監#6-2、預算法#62之 1) 

是。無辦理政策宣導

之情事。 

該工程司無辦理政策宣導之

情事。 

14  預算應送立法院審議，如於年

度開始後，預算仍未獲立法院

審議通過，其預算執行是否依

規定辦理？(監#9) 

是，109年度預算執

行皆依規定辦理。 

該工程司本年度預算之執行

尚無違反本部主管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管理及監督要點

規定第 9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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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檢查項目 自評結果 查核結果 

15  決算是否於每年 3月 31日前，

提經董事會同意，並送全體監

察人分別查核(須提出監察報

告書)後，連同會計師查核報

告，報請交通部備查？(財#55-

1-2、監#8-1) 

一、本工程司 108 年

度決算書及會計

師查核報告書均

經 109年 3月 27

日第 17 屆董事

會第 7 次會議同

意後，併同監察

人查核報告於

109年 3月 30日

以 華 顧 字 第

1090000207號函

報鈞部。 

二、鈞部 109 年 5 月

8 日交會字第

10950054902 號

函回覆，同意備

查。 

一、查該工程司 108 年度決

算書、監察報告書暨會

計師查核報告於 109 年

3月 30日函報本部，經

本部 109 年 5 月 8 日交

會字第 10950054902 號

函同意備查。 

二、該工程司 108 年度決算

書報送，尚符合本部主

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管理及監督要點規定第

8點規定時限(每年 3月

31日前)。 

16  決算書所列各項工作計畫，倘

有以政府委辦或補助經費辦理

者，是否說明工作計畫達成進

度並評估其成效？ (監#7-2) 

是，政府委辦或補助

經費辦理之工作計畫

已於決算書內說明工

作計畫達成進度並評

估其成效。 

該工程司接受政府委辦或補

助經費辦理之工作計畫業於

決算書說明其成效。 

17  是否依據「交通業務全國性財

團法人之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

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

編製預、決算書？(財#25-5) 

110 年度預算書及

108 年度決算書皆依

「交通業務全國性財

團法人之工作計畫經

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

務報表編製辦法」編

製。 

該工程司預、決算書業依「交

通業務全國性財團法人之工

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

財務報表編製辦法」編製。 

18  預、決算書及監察報告書是否

依規定辦理資訊公開？ (財

#25-3) 

依規定辦理於官網公

開。 

該工程司業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及第 26 條規定辦理資

訊公開。 

19  填補短絀時，是否以基金以外

之財產為優先，如有不足，再以

基金填補？(財#23) 

無此情形。 該工程司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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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檢查項目 自評結果 查核結果 

20  前次查核建議事項之改善執行

情形是否依限報部，並均已改

善？ 

本工程司於 108年 11

月 27 日接獲鈞部實

地查核報告後，依期

限(一個月內)於 108

年 12 月 5 日華顧字

第 1080001056 號將

辦理情形陳報鈞部備

查。 

無。 

21  其他有關事項。 無 無。 

22  總評及改進意見。 本工程司會計制度嚴

謹，符合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並建立內部

控制及稽核制度；年

度預算書及決算書均

依規定提報審議。各

項經費帳簿、原始憑

證完善。 

經本處抽查，該工程司會計

業務部分經查目前運作尚屬

正常，請賡續依相關規定辦

理。 

財團法人填表人員：黃君如/闕素珍                           查核人員：劉懿萱 

註： 

1. 請參考查核表（業務部分）備註。 

2. 會#指交通業務全國性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工#指交通業務全國

性財團法人之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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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主管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109年度查核表 

（人事部分） 

 填表日期：109 年 11 月 19日 
項次 檢查項目 自評結果 查核結果 

1  依行政院 103.4.3院授人組字第

1030028691號函規定，董事長初

任年齡是否逾 62歲?任期屆滿前

年滿 65 歲者，是否於 3 個月內

更換之? 

一、本工程司林董事長因其交

通領域的專長、業務的特

殊需要，故依財團法人法

第 61條第三項 (依行政院

遴聘派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董事監察人作業辦法第

4條第六項)辦理。 

二、本工程司董事長依鈞部

108 年 6 月 24 日交技密字

第 1080018564號函辦理。 

符合規定。 

2  是否訂定人事制度，並報交通部

核定？(財#61-1)  

本工程司人事制度(工作規則)

均依規定報鈞部核定。 

符合規定。 

3  前項人事制度是否符合勞動基

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 

本工程司人事制度(工作規則)

規定均符合勞動準法及性別工

作平等法。 

符合規定。 

4  是否依所訂人事制度實施？ 本工程司均確實依所訂之人事

制度實行。 

符合規定。 

5  董事會是否以 7 人至 15 人擇定

一單數之董事組成之？若逾 15

人，是否報交通部核准？(財

#48-1) 

一、本工程司於 106年 12月 28

日第 16 屆董事會第 10 次

會議通過第 17 屆董事會

15位董事人選。 

二、本工程司董事人數未逾 15

人。 

符合規定。 

6  董事總人數 1/2是否由交通部依

規定遴聘之？(財#48-2~3)  

本工程司設董事 15人，其中董

事陳彥伯、黃荷婷、陳進生、許

添本、王義川、趙興華、陳賓權、

馮輝昇計 8人皆由鈞部遴聘。 

符合規定。 

7  每屆董事任期是否逾 4年？期滿

連任董事是否於交通部未核准

下，逾改聘 (選 )董事總人數

2/3？(財#48-6)  

一、依據本工程司捐助章程第

五條規定: 董事之任期每

屆均為三年，本(17)屆任

期自 106 年 12 月 28 日至

109年 12月 27日止。 

二、本工程司董事組成均符合

規定。 

符合規定。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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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董事連任之次數是否依規定辦

理？(財#48-8)  

董事連任之次數符合本工程司

捐助章程第五條:連任之董事

人數，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

之二之規定。 

符合規定。 

9  監察人是否以 2 人至 5 人組成

之？若逾 5人，是否報交通部核

准？(財#49-1)  

一、本工程司依據財團法人法

第 49 條規定於 108 年 10

月 3 日第 17 屆董事會第 6

次臨時會議修訂捐助章程

第五條，設置監察人二名。 

二、本工程司監察人組成均符

合規定。 

符合規定。 

10  監察人是否至少有 1人由交通部

遴聘之？(財#49-2)  

本工程司杜微監察人由鈞部

108 年 9 月 6 日交技密字第

1085012014號函遴聘。 

符合規定。 

11  每屆監察人任期是否逾 4年？ 本工程司捐助章程第五條規定

監察人任期 3年。 

符合規定。 

12  監察人連任之次數是否依規定

辦理？(財#49-4)  

監察人連任之次數依本工程司

捐助章程第五條:監察人，連選

得連任之規定辦理。 

符合規定。 

13  設有常務監察人者，是否列席董

事會？(財#49-5)  

本工程司無設置常務監察人。 符合規定。 

14  董事或監察人是否依規定比例

由原捐助或捐贈公法人推薦代

表擔任？(財#50) 

一、本工程司設董事 15人，其

中捐助人推薦代表計 12人

(鈞部遴派 8 人)，餘 3 人

由上屆董事會就有助業務

推進之工程、科技界人士

中遴選。 

二、本工程司設監察人 2 人，

分別由鈞部及董事會各遴

聘 1人。 

三、以上均符合規定比例。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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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董事、監察人任一性別比例是否

不低於 1/3？(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  

一、本工程司設董事 15人、監

察人 2人，計 17人；其中

女性 2人，男性 15人。 

二、本工程司第 17屆董事會任

期至 109年 12月 27日止，

已於 109年 10月 5日華顧

字第 1090000846 號及 109

年 10 月 12 日華顧字第

1090000869 號去函各捐助

單位，再次提及於指派董

事時能優先考量達成性別

比例之政策。 

經查該工程司後續將

持續逐步推動落實政

府性別平等政策，爰

請持續推動。 

16  董事、監察人是否為無給職？

(董事長為專職，且未支領其他

薪資、月退休金【俸】、月退職酬

勞金或其他性質相當給與者，不

在此限) (財#52)  

查本工程司現行章程，雖無特

別規定董事為無給職，然本工

程司依「交通部審查交通事務

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

點」(現已廢止，現為新訂「交

通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管理及監督要點」第 11點之規

定)辦理且行之有年，董事向為

無給職，其兼職費則依據行政

院訂頒之「軍公教人員兼職費

支給表」辦理，經董事會決議後

報鈞部核准。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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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董事、監察人及其他從業人員是

否有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

政務人員，倘有，是否已轉知當

事人有關各該退撫法律所定退

休(伍、職)再任之相關規定？並

與當事人之原服務機關(構)聯

繫確認？ 

一、本工程司退休(伍、職)軍

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均

依據 107 年 7 月 9 日交人

字第 1075007705 號函辦

理。 

二、本工程司均已轉知相關人

員有關各該退撫法律所定

退休(伍、職)再任限制規

定，如屬再任人員則與其

原服務機關(構)聯繫確

認，再由相關機關(構)依

當事人所適用之退休(伍、

職)法律規定辦理。 

三、目前本工程司董事、監察

人及其他從業人員，具退

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

政務人員身分者，為林陵

三董事長，陳茂南執行長

及王傳生駕駛員。 

符合規定。 

 

18  董事長、總經理及其他從業人員

之薪資、獎金及其他支給基準，

是否依財團法人法第 53 條及交

通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管理及監督要點第 11 點第 1 項

及第 2項規定，在相當交通部及

所屬機關(構)員工支給項目及

基準範圍內，於該財團法人之管

理規範訂定支給項目、對象、數

額（或上限）及其他條件，經董

事會決議後，報請交通部核定

(准)？(財§53-1~2、監§11-1、2) 

本工程司依據「交通部審查交

通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

督要點」（現已廢止，現為「交

通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管理及監督要點」第 11點規定）

辦理，其中薪資之支給基準依

本工程司「員工職等薪點上下

限表」辦理，並經董事會決議後

報經鈞部核准。本工程司董事

長薪酬經 108 年 7 月 9 日第 17

屆第 5次臨時董事會會議通過，

奉鈞部 108年 7月 25日交技字

第 1080021435號函核准。從業

人員薪資業奉鈞部 100年 10月

21 日交人字第 1000057327 號

函核准。 

獎金部分則依據立法院決議:

「自 102 年度起政府捐助成立

之財團法人，年終獎金(包括工

作獎金、考核獎金、考績獎金或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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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獎金)應比照公務人員標

準考核發放。」修訂本工程司工

作規則年終獎金應比照公務人

員標準考核發放，並報台北市

勞動局備查，後續如有修訂獎

金及其他給與時，將依規定經

董事會決議後，報請鈞部核定。 

19  董事、監察人之兼職費，是否依

財團法人法 53 條及交通部主管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管理及監

督要點第 10點之規定，經董事會

決議後，報請交通部核准？(財§

53-1~2、監§10)  

本工程司董事、監察人兼職費

於 107年 12月 12日第 17屆董

事會第 4次臨時會議決議通過，

並於 107 年 12 月 22 日華顧字

第 1070001076 號函報鈞部核

准，鈞部於 108 年 1 月 8 日交

人字第 1075017798號同意。 

符合規定。 

 

20  軍公教人員依法令奉派或經服

務機關（構）、學校許可兼任財團

法人職務，其兼職費是否依行政

院訂頒之「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

給表」辦理？(監#10-1) 

本工程司辦理軍公教人員依法

令奉派或經服務機關（構）、學

校許可兼任財團法人職務之兼

職費均依鈞部 108 年 05 月 13

日交人字第 1080014084號函辦

理。遵循「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

給表」規範，本工程司董監事所

支領兼職費為每月支付 8,500

元。 

符合規定。 

 

21  是否每年自辦或提供董監事專

業知能訓練?  

本工程司本年度與台灣世曦公

司分別於 109 年 8 月 27 日及

109 年 11 月 11 日聯合辦理兩

梯次董監事訓練課程。 

符合規定。 

 

22  兼職公務員之酬勞，是否由其本

職機關轉發？抑或由被兼職之

財團法人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

並函知本職機關(構)學校? 

本工程司董事、監察人之酬勞

兼職費乃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

並函知本職機關(構)學校。 

符合規定。 

 

23  是否訂有顧問聘用規定並依規

定辦理？ 

本工程司訂有顧問延聘辦法，

並依規定辦理。 

符合規定。 

 

24  組織運作是否健全？ 本工程司組織運作健全，精簡

以兩組兩中心為架構執行各項

業務，且充分運用各項研究與

培訓計畫之人力。 

符合規定。 

25  近 3年是無人事糾紛？ 本工程司近 3 年無人事糾紛訴

訟案件。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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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是否進行員工再教育訓練？ 本工程司每年編列員工教育訓

練預算並執行之。 

符合規定。 

27  是否達成年度目標？ 本工程司達成年度目標。 符合規定。 

28  前次查核建議事項之改善執行

情形是否依限報部，並均已改

善？ 

本工程司於 108 年 11 月 27 日

接獲鈞部實地查核報告後，依

期限(一個月內)於 108年 12月

5 日華顧字第 1080001056 號將

辦理情形陳報鈞部備查。 

符合規定。 

29  其他有關人事之事項。 無 

 

無意見。 

30  總評及改進意見。 本工程司組織運作均符合規

定。 

請該工程司賡續依規

定辦理相關事宜。 

財團法人填表人員：翁玉玲/吳佳儒                       查核人員：王蕙蘭 

註： 

1. 請參考查核表（業務部分）備註。 

2. 公#指政府捐助之交通業務全國性財團法人由原捐助或捐贈之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推

薦擔任董事及監察人之一定比例及推薦方式規定。



 30 

交通部主管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109年度查核表 

（章程及法規部分） 

  填表日期：109 年 11 月 19 日 
項次 檢查項目 自評結果 查核結果 

1  捐助章程是否有載明目的、名稱

及主、分事務所所在地？(財#8-

1-1) 

第一條: 本財團法人定名為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第二條: 本工程司以發揮我

國專門人才之技術知識，促

進交通建設，改進工程技術，

提昇科技發展，協助國內外

之經濟發展為目的。 

第三條: 本工程司設事務所

於台北巿。 

符合規定。 

2  捐助章程是否有載明捐助財產總

額、種類及保管運用方法？(財

#8-1-2) 

第四條: 捐助基金總額新台

幣八十五萬元整。 歷年公積

轉入基金共計新台幣柒億陸

仟玖佰貳拾玖萬肆仟玖佰陸

拾肆元正，連同捐助基金，基

金總額新台幣柒億柒仟零壹

拾肆萬肆仟玖佰陸拾肆元

整。 

第五條: 本工程司設董事七

人至十五人組織董事會，董

事會人數應為單數，負責保

管基金。 

符合規定。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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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捐助章程是否有載明業務項目？

(財#8-1-3) 

第十四條: 本工程司業務範

圍如下︰ 

(一) 交通、公路、鐵路、橋

樑、隧道、港埠、機場、建築、

結構、大地、水利、環境、能

源、科技、控制、電機、通訊、

機械、智慧型運輸系統、大眾

捷運、都市計畫、社區、工業

區及土地開發、觀光遊憩及

其他各類工程相關技術之研

究發展。 

(二) 第一款工程、科技相關

技術之檢驗、鑑定、施工技術

輔導、技術出版品之發行及

相關項目之教育訓練與人才

培育。 

(三) 第一款工程、科技相關

技術及其產品之引進、交流、

研發、推廣及相關規範之編

訂。 

(四) 其他有關工程、科技相

關技術之研究推廣事項。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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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捐助章程是否有載明董事、監察

人名額、資格、產生方式、任期

及選（解）任事項，以及每屆董

事、監察人不得逾 4 年及連任限

制之規定？(財#8-1-4、48、49) 

第五條: 本工程司設董事七

人至十五人組織董事會，董

事會人數應為單數，…本工

程司置監察人二人，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之；監察人產

生方式，由交通部及董事會

各遴聘一人。 

第七條: 董事之任期每屆均

為三年，董事長之連任以一

次為限，任期屆滿時董事總

人數二分之一以上，由交通

部就下列人員遴聘之: 

一、 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

（構）有關業務人員。 

二、 國內外對捐助目的富有

研究之專家、學者。 

三、 社會公正人士。 

四、 捐助人推薦（派）之人

員。 

另由上屆董事會就有助業務

推進之工程、科技界人士中

遴選三人擔任董事，餘董事

由當時之捐助人各指定一人

為董事。…董事會就其所遴

選之董事，如有不適任或為

配合業務需要，得於召開董

事會時，經董事名額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同意解任之。 

董事或監察人於任期屆滿

前，因辭職、死亡或因故無法

執行職務被解任者，得另選

其他人選繼任，至原任期屆

滿為止。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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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捐助章程是否有載明董事會之組

織、職權及決議方法？(財#8-1-

5) 

第五條: 本工程司設董事七

人至十五人組織董事會。董

事會人數應為單數，負責保

管基金，制訂業務方針，審核

業務計畫及收支預算，任免

主管人員，並監督指導業務

部門推進業務。 

第九條之一: 本工程司監察

人之職權如下： 

(一) 監察人監察本工程司

業務、財務等一切事務之執

行。 

(二) 監察人應對本工程司

年度財務報表出具查核報

告，提請本工程司董事會備

查。 

(三) 其他有關監察事項之

處理。 

第九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法

令、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過

半數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同意；其會議紀錄應

於會後一個月內送交通部備

查。 

符合規定。 

6  捐助章程是否有載明解散或撤銷

許可後剩餘財產之歸屬？（不得

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

團體）(財#33) 

第二十條: 本工程司倘因故

必須解散時，其賸餘財產，由

當時之捐助人協議處理辦法

報請交通部核准後處理之，

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於自然

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 

符合規定。 

7  定有存立時期者，捐助章程是否

有載明其時期？ 

本工程司捐助章程並未定有

存立時期。 

無此類情事。 

8  捐助章程是否有載明訂定章程之

年、月、日？(財#8-8) 

詳第廿四條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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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捐助章程是否有載明應由政府遴

聘、指派、同意或改派之董事、

監察人員額及其產生方式？(財

#48-2~3) 

第七條: 董事…任期屆滿時

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由交通部就下列人員遴聘

之: 

一、 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

（構）有關業務人員。 

二、 國內外對捐助目的富有

研究之專家、學者。 

三、 社會公正人士。 

四、 捐助人推薦（派）之人

員。 

第五條: 本工程司置監察人

二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之；監察人產生方式，由交通

部及董事會各遴聘一人。 

符合規定。 

10  設立目的、章程內容或業務項目

是否違反法律或法規命令之強制

或禁止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 

本工程司設立目的、章程內

容或業務項目自評無違反法

律命令之強制或禁止規定、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符合規定。 

11  捐助章程是否有與財團法人法規

定不符，並未依規定限期補正或

延長補正期限？(財#67-1) 

本工程司捐助章程經本司第

17 屆董事會第 6 次臨時會議

(108.10.03)及第 6 次會議

(108.12.19)再次修正，以符

合財團法人法之規定。 

符合規定。 

12  前次查核建議事項之改善執行情

形是否依限報部，並均已改善？ 

本工程司於 108 年 11 月 27

日接獲鈞部實地查核報告

後，依期限(一個月內)於 108

年 12 月 5 日華顧字第

1080001056 號將辦理情形陳

報鈞部備查。 

符合規定。 

13  其他有關章程及法規之事項。 無 無此類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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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總評及改進意見。 章程規定均符合法令。 有關中華顧問工

程司捐助章程第

21 條第 1 項各款

次所列事項，與財

團法人法第 45 條

第 2項規定有間一

節，宜請該工程司

依據本部 108 年

12 月 19 日交技字

第 1080037505 號

函暨 108 年 12 月

23 日 交 法 字 第

1085017255 號函

(尤指該函說明

三、(三)部分)所

示原則妥處。 

財團法人填表人員：謝康平                        查核人員：陳贊文 

註：請參考查核表（業務部分）備註。 


